
 

立法會問題第十二條 (書面答覆) 

會議日期：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五日 

 

提問者：楊孝華議員       作答者：經濟局局長 

 

 

 

問題： 

 

位 於 新 界 元 朗 的 屏 山 ， 是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和 元 朗 區 民 政 事

務 處 向 旅 客 推 介 的 熱 門 旅 遊 景 點 之 一 ， 惟 本 人 近 日 發 現 ，

往 屏 山 文 物 徑 路 旁 的 溝 渠 垃 圾 堆 積 ， 附 近 還 有 一 個 地 盤 正

在 施 工 ， 塵 土 飛 揚 ， 給 予 前 往 該 景 點 的 人 士 不 良 印 象 。 就

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
 

(一 ) 去 年 ， 共 收 到 多 少 宗 涉 及 有 關 當 局 推 介 的 各 個 旅 遊

景 點 的 環 境 生 差 劣 的 投 訴 ； 及  

 

(二 ) 各 政 府 部 門 (包 括 食 物 環 境 生 署、民 政 事 務 署 和 地

政 署 )如 何 協 調，使 獲 推 介 的 旅 遊 景 點 及 鄰 近 地 方 能

保 持 清 潔 生 及 環 境 優 美 ？  

 

 

 

 

答覆：  

 

主席女士： 

 

 政 府 透 過 不 同 途 徑 設 法 確 保 香 港 有 一 個 清 潔 、 生 和

怡 人 的 居 住 環 境 。 這 方 面 的 努 力 正 好 配 合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商

業 中 心 及 頂 級 旅 遊 勝 地 的 地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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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 府 部 門 提 供 多 項 環 境 生 服 務 ， 包 括 掃 街 、 清 洗 垃

圾 箱 、 保 持 公 廁 和 生 設 施 清 潔 等 日 常 潔 淨 服 務 ， 以 及 在

全 港 進 行 大 規 模 清 理 行 動 。 此 外 ， 當 局 亦 執 行 有 關 法 例 和

不 斷 推 行 公 眾 教 育 計 劃 ， 以 配 合 這 些 工 作 。 當 局 於 二 零 零

零 年 十 二 月 再 次 展 開 「 清 潔 香 港 」 計 劃 ， 致 力 提 高 環 境

生 標 準 ， 並 讓 市 民 更 深 入 認 識 清 潔 環 境 的 重 要 。 該 計 劃 包

括 大 規 模 的 清 理 行 動 及 宣 傳 活 動 。 在 當 局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五

月 實 施 有 關 輕 微 公 眾 地 方 潔 淨 罪 行 的 定 額 罰 款 制 度 後 ， 這

計 劃 的 成 效 會 進 一 步 加 強 。 長 遠 而 言 ， 教 育 和 社 區 參 與 計

劃 可 繼 續 確 保 市 民 支 持 保 持 環 境 清 潔 的 工 作 。  

 

投 訴  

 

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（ 食 環 署 ）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至 二 零

零 二 年 四 月 期 間，共 接 獲 48 宗 與 旅 遊 景 點 環 境 生 問 題 有

關 的 投 訴。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在 同 期 接 獲 15 宗 這 類 投 訴。環 境

保 護 署 （ 環 保 署 ） 並 沒 有 涉 及 旅 遊 景 點 生 情 況 的 投 訴 的

具 體 數 字 。 就 元 朗 區 來 說 ， 該 署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接 獲 198 宗

隨 處 傾 卸 廢 物 的 投 訴 ， 以 及 169 宗 建 築 地 盤 塵 土 飛 揚 的 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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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 。  

 

旅 遊 景 點  

 

 保 持 旅 遊 景 點 環 境 清 潔 的 工 作 ， 涉 及 多 個 部 門 和 機

構 。 在 保 持 香 港 清 潔 的 整 體 計 劃 下 ， 各 有 關 部 門 一 直 都 有

共 同 合 作 以 及 各 自 出 力 ， 保 持 旅 遊 景 點 清 潔 。 最 近 ， 有 關

部 門 曾 多 次 聯 手 進 行 清 理 行 動 ， 以 響 應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與 旅

遊 發 展 局 合 辦 的「 每 月 推 介 」18 區 推 廣 計 劃 。有 關 部 門 並

會 在 該 計 劃 推 行 期 間 ， 繼 續 致 力 確 保 各 個 旅 遊 景 點 包 括 向

旅 客 重 點 推 介 的 景 點 ， 其 環 境 潔 淨 怡 人 。  

 

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一 直 都 與 有 關 部 門 緊 密 合 作 ， 協 調 各 部

門 的 工 作 ， 以 保 持 旅 遊 景 點 環 境 清 潔 ， 其 工 作 包 括 ︰  

 

(一 ) 把 有 關 環 境 生 的 意 見 和 投 訴 轉 介 有 關 部 門 採

取 補 救 行 動 、 在 需 要 時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當 地 居

民 等 有 關 方 面 聯 絡 ， 以 及 監 察 改 善 工 作 的 進

度 ， 確 保 問 題 得 到 妥 善 處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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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安 排 有 關 部 門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統 籌 各 部 門 在

選 定 地 區 進 行 的 聯 合 改 善 及 清 理 行 動 。  

(三 ) 在 區 議 會 之 下 成 立 委 員 會 ， 如 「 地 區 清 潔 香 港

委 員 會 」 等 ， 以 推 廣 「 清 潔 香 港 」 的 信 息 ， 並

提 高 市 民 對 環 境 及 食 物 生 的 意 識 。  

 食 環 署 作 為 負 責 在 香 港 提 供 生 及 潔 淨 服 務 的 政 府 部

門 ， 在 清 理 旅 遊 景 點 的 聯 合 行 動 中 扮 演 積 極 的 角 色 ， 該 署

在 接 獲 改 善 旅 遊 景 點 及 其 周 圍 的 生 情 況 的 要 求 時 ， 都 會

馬 上 作 出 回 應 。 最 近 ， 該 署 與 旅 遊 發 展 局 已 加 強 在 總 部 及

地 區 層 面 的 溝 通 與 接 觸 ， 方 便 交 換 資 料 ， 促 進 彼 此 合 作 。

舉 例 來 說 ， 該 署 全 力 支 持 旅 遊 發 展 局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推

出 為 期 兩 年 的 「 動 感 之 都 ︰ 就 是 香 港 ！ 」 旅 遊 推 廣 計 劃 。

食 環 署 亦 已 採 取 措 施 ， 改 善 旅 遊 景 點 周 圍 地 方 的 清 潔 情

況，並 一 直 致 力 提 升 公 共 廁 所 和 其 他 公 共 生 設 施 的 質 素。  

 

 地 政 總 署 並 不 負 責 潔 淨 工 作 ， 因 此 不 會 直 接 參 與 處 理

遊 客 區 的 環 境 生 問 題 。 不 過 ， 該 署 在 過 去 三 年 曾 撥 款 約

500 萬 元 給 食 環 署 ， 進 行 政 府 土 地 的 清 潔 工 作 。 由 本 年 四

月 一 日 起 ， 食 環 署 已 正 式 接 手 這 些 地 方 的 清 潔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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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 為 負 責 促 進 及 在 國 際 上 推 廣 香 港 旅 遊 的 機 構 ， 旅 遊

發 展 局 已 有 既 定 機 制 ， 處 理 有 關 旅 遊 景 點 及 ／ 或 其 附 近 地

方 環 境 不 合 生 的 舉 報 。 就 涉 及 公 眾 旅 遊 景 點 的 投 訴 而

言 ， 旅 遊 發 展 局 會 通 過 景 點 所 屬 地 區 的 民 政 事 務 處 與 有 關

部 門 聯 絡 ， 要 求 採 取 適 當 補 救 行 動 。 如 旅 遊 景 點 涉 及 私 人

土 地 ， 旅 遊 發 展 局 則 會 與 有 關 業 主 磋 商 ， 鼓 勵 業 主 改 善 情

況 。 旅 遊 發 展 局 與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維 持 緊 密 的 聯 繫 ， 以 監 察

本 港 各 旅 遊 景 點 的 情 況 ， 確 保 遇 有 需 要 時 ， 部 門 會 採 取 適

當 的 行 動 。  

 

屏 山 文 物 徑  

 各 有 關 部 門 均 有 定 期 巡 視 元 朗 屏 山 文 物 徑 。 根 據 「 每

月 推 介 」 計 劃 ， 該 文 物 徑 是 二 零 零 二 年 三 月 元 朗 區 推 介 景

點 之 一 。 當 局 曾 採 取 多 項 措 施 ， 改 善 文 物 徑 的 情 況 。  

 

 本 年 一 月 ，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同 食 環 署 、 古 物 及 古 蹟

辦 事 處 和 當 地 居 民 代 表 到 文 物 徑 視 察 。 其 後 ， 食 環 署 對 文

物 徑 進 行 了 五 次 大 型 清 潔 行 動 ， 並 加 強 在 該 處 的 定 期 視 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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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。 據 該 署 表 示 ， 一 些 在 文 物 徑 一 帶 居 住 的 村 民 在 其 私

人 土 地 範 圍 內 堆 放 木 材 。 由 於 這 可 能 影 響 景 觀 ， 令 人 對 該

處 留 下 不 良 印 象，該 署 已 要 求 村 民 合 作，整 理 其 私 人 地 方。 

 

 自 去 年 至 今 ， 環 保 署 地 區 污 染 管 制 辦 事 處 (新 界 西 )並

沒 有 接 獲 有 關 通 往 屏 山 文 物 徑 沿 路 塵 土 飛 揚 或 有 人 隨 處 傾

卸 廢 物 的 投 訴 。 該 署 人 員 最 近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五 月 十 日 到 該

處 進 行 定 期 視 察 時 ， 並 無 發 現 建 築 地 盤 有 人 隨 處 傾 卸 廢 物

或 塵 土 飛 揚 的 情 況 。 環 保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當 地 的 情 況 ； 如 有

塵 土 飛 揚 或 隨 處 傾 卸 廢 物 的 情 況 出 現 ， 便 會 採 取 行 動 。  

 

 

- 完  - 

 

經 濟 局  

二 零 零 二 年 五 月  

 


